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社团
活动经费申请审批工作管理细则

结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社团管理办法》，依

据学校相关规定，就学生社团活动经费申请审批工作提出如

下要求：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注册登记的校级学生社团申请使用

校团委学生社团活动专项经费的预算申请、支出执行、决算

报销、监督管理等全流程工作。

二、管理原则

学生活动经费管理和使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先预算，后支出。举办各类学生社团活动前应先

落实经费预算。

（二）规范管理，合理支出。经费支出应按预算执行，

专款专用，支出规范合理。

（三）厉行节约，强化绩效。经费使用过程中应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强化绩效意识，花钱必问效，避免无效低效

支出，提升育人实效。

三、社团经费日常管理要求

1.学生社团应建立严格的经费管理制度，规范经费收支

与台账管理。社团须每学期向全体成员公布经费使用情况，

主动接受成员监督。学生社团解散或注销后，剩余财产按照

学校相关规定统一执行处置。校团委对社团经费来源、经费



使用情况开展全程监督与业务指导。

2.学生社团原则上不接受校外资助，不收取成员会费；

未经批准，学生社团不得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

签订任何形式的合约或协议；确有资助需求的，须经校团委

对资助事宜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核，所有资助经费统一纳入

学校财务规范管理。

四、活动前预算申请

各学生社团如需申请校团委支持经费，须在活动举办前

至少 10 个工作日向校团委提交预算申请。原则上仅受理申

报“学生社团精品活动建设工程”的学生社团活动的经费申

请。

（一）申请材料

1.活动方案；

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社团活动经费预算申请表；

预算申请可涵盖打印店签单和其他预算两个部分

3.拟开展活动的新闻宣传稿件；

应强化绩效意识，在提交预算申请时同步提交拟于活动

结束后发布的新闻宣传稿件草案

（二）提交方式

以上材料须同步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具体提交方式如

下：

1.电子版材料

以 word 格式提交，无需填写意见及签名；发送至校团

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中心工作邮箱：cupstglb666@163.com；



邮件主题命名为：xx社团 xx 活动经费申请材料。

2.纸质版材料

将签具负责人承诺和指导教师意见（均须手签）的纸质

文件于工作时间送至学生活动中心 405 室。

五、审批流程

1.社团须在活动举办前申请预算且获得批复才能在活

动结束后进行经费报销。

2.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中心办公室在预算申请材

料提交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申请结果及具体批复金

额作出决定。

3.如学生社团提交了打印店签单预算申请，由校团委青

年社团发展指导中心在经费批复后，为社团开具签单批复卡。

社团可凭签单批复卡到校团委指定打印店进行打印或制作，

须在学生社团签单表上详细记录活动名称、制作项目、签单

人、联系电话等信息。

六、活动后提交报销材料

各校级学生社团须在活动结束后 10 天内提交决算申请

和报销材料，经费报销与活动宣传总结直接挂钩，须在指定

新媒体平台发布活动宣传报道方可办理经费结算。

（一）报销材料

社团报销材料提交应包含以下内容：

1.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社团活动经费决算申请表

2.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活动经费报销审批表

3.具体报销材料



（1）发票

单独一张纸打印，若发票金额超 1000 元须附加提交合

同；发票上须有经费负责人的姓名和学号（黑色签字笔在发

票正面下方填写）；

若对公转账需要在发票上手写“对公转账”；

若供货商发票不能开具具体物品名称的，应同时提供供

货商单位盖章的物品明细清单。

（2）购买记录

线上购买：订单截图(网购平台的截图，必须展开订单

信息，须包含付款时间、付款商家和实际支付金额等内容)，

具体示范见附件；

线下购买：物资实物图片（仅能在北京市内的商家购买，

仅需提交电子版）。

（3）支付记录

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平台支付截图，具体示范见附

件。

（4）签领单

如购买物资为发放的奖品，签领单须包含奖品内容、领

取人签字、领取人学院、领取人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

（5）说明

word 版本，须详细说明各项物资的用途。

（二）提交方式

以上材料须同步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提交方式如下：

1.电子版材料



发送至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中心工作邮箱：cupstg

lb666@163.com；提交时请将邮件主题命名为：xx 社团 xx活

动报销材料；

决算表和审批表须为 word 格式，无需填写意见及签名；

报销材料提交压缩包（含发票、订单截图、支付截图、

签领表扫描文件、说明等）。

2.纸质版材料

将签具负责人承诺的纸质文件于工作时间送至学生活

动中心 405 室，材料须按照决算表、审批表、报销材料（先

发票、再订单截图、再支付截图）的顺序放置。

七、补充注意事项

1.发票开具要求：

发票抬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税号：12100000400006110Y

如未按照以上要求开具发票，则不予报销；抬头或税号

错误的，需重新开具发票，不得手写修改。

2.发票开票日期不得早于策划案提交日期。

3.社团报销应以支持活动举办为申请原则，校团委报销

范围仅限于与活动直接相关的物资采购、场地布置、宣传物

料、必要交通等支持性支出。

4.如有活动涉及的打车费（请使用网约车）报销，须提

前在预算中说明，报销时须提交发票、行程单及支付记录。

5.学生活动中购买的演出或比赛服装、体育器材及其他

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应由相应采购部门妥善保管，循环使用。



6.活动奖励应以精神鼓励为主。如需发放奖品，获奖人

数不得超过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一；发放奖品单人最高项奖品

不得超过 200 元；奖品设置需有价格梯度。

7.不予报销类型：饮料、零食、餐饮、烟、酒、礼品、

购物卡、劳务费等，未在预算中列支且未经事前审批的新增

采购项目、发票内容为“文具”“耗材”等笼统名称且未附

清单的、同一活动多次分批报销、累计金额与预算明显不符

的、非活动直接相关的物资采购和充值类花销等。

8.校团委支持社团活动的经费原则上仅用于面向全校

师生开展的公开活动。与学校机关部门、学院职能工作相关

联的活动不在此范围内；学生社团日常运行中的其他开支，

可争取社团业务指导单位的支持。

9.订单截图、支付截图、签领单参考样式如下。截图须

完整截整个页面，不得打码或私下修改。



学生社团活动经费相关工作的最终解释权归校团委青年社

团发展指导中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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